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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名】 说明本法是对国家劳资关系法的修正，目的是为调

解影响到商业的劳资争议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为使劳工组

织和雇主担负起同等的法律义务，等等。美利坚合众国国会

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会通过。名称和政策声明１ （ａ）本法名

为“１９４７年劳工管理关系法”。（ｂ）如果雇主、职工

和劳工组织各自都依法承认相互关系中各方的合法权利，特

别是都依法承认任何一方都无权在同他方的关系中采取影响

到公共卫生、安全或利益的行为或做法，则干扰商业正常流

通和为商业而生产的物品和商品的产业争议，就可避免或大

大减少。本法的目的和政策在于：促进商业的充分流通，规

定职工和雇主在牵涉到商业的关系中的合法权利，为防止一

方干涉另一方的合法权利而提供有条理的和平的程序，在个

别职工同其活动与商业有关的劳工组织的关系中保护他们的

权利，确定和禁止劳工和管理方面采取影响到商业而且有害

于公共福利的做法，在遇到影响到商业的劳资争议时保护公

众的权利。【章名】 第一章 对国家劳资关系法的修正１．１ 

国家劳资关系法修正如下：（略）【章名】 第二章 对影响到

商业的工业部门的劳资争议的调解全国紧急状态２．１ 美国

的政策认为：（ａ）正常和持久的产业和平以及国家公众福

利、卫生与安全以至于雇主和职工的最高利益之得以促进，

以通过雇主和职工代表开会与集体谈判的程序解决雇主和职



工之间的争议为宜。（ｂ）促进雇主和职工通过集体谈判解

决争议的方法可以是：由政府提供充分的调解、调停、自愿

仲裁的条件，帮助和鼓励雇主和职工代表就工资、工时和工

作条件达成和保持协议，并且尽一切可能努力按他们通过开

会和集体谈判达成的相互协议解决分歧意见，或者根据任何

现行协定中规定的解决争议的方法。（ｃ）参加集体谈判协

定的有关方面之间发生的某些争议之得以避免或减少的方法

可以是：政府在雇主和职工代表制定协定时提供充分的便利

条件，帮助他们在协定中包括有要求改动协定时必须事先通

知、对执行或解释协定中产生的问题的申诉的最后解决办法

以及其它为了防止此类争议重演的规定。２．２ （ａ）于此

设立一独立机构，名为联邦调停调解局（本文中简称“局”

，本法生效六十天后则指“劳工部调解局”）。局由一名联

邦调停调解局长领导（本文中简称“局长”），局长由总统

在听取参议院的意见并取得参议院同意后予以任命。局长的

年俸为一万二千美元。局长不得从事任何其它事业、行业或

职业。（ｂ）局长为了履行局的职责，有权根据公务法、任

命一些必需的秘书和其他人员，按照修正后的１９２３年等

级法确定他们的报酬，而且为了履行局的职责，得不按照公

务法和修正后的１９２３年等级法的规定，任命一些必需的

调停人员和调解人员并确定他们的报酬。局长有权根据他认

为需要，为购买用品、设备和得到服务而作出开支。这些开

支的详细单据，经局长或他指定的任何职员批准后，得予以

报销。（ｃ）局的总办事处必须设在哥伦比亚特区，但是局

长可以在可能发生劳资争议的地方设立地区办事处。局长可

以以命令方式将本法授予他的权力和责任委托给任何地区办



事处主任或局的其他官员或职员，此类命令随时可收回。局

长可以确定适当的程序，以便同各州和各地方的调解机构合

作。局长必须在会计年度末向国会提出书面的年度报告。 （

ｄ）１９１３年３月４日通过的“设立劳工部法”（美国法

典第２９章第５１条）授予劳工部长或美国调解局的全部调

停和调解的职责，以及任何其它法律规定的美国调解局的全

部职责，此后同美国调解局的人员和档案，全都移交给联邦

调停调解局。移交工作必须在本法生效后第六十天生效。移

交不得影响美国调解局正在处理的任何案件或由它或劳工部

长发出的证明、命令、规章等。局长和局不受劳工部长或劳

工部的任何官员或任何部门的管辖或领导。局的职责２．３ 

（ａ）为了防止或减少因劳资争议而使商业自由流通遭到中

断，局有责任帮助在影响到商业的工业部门发生的劳资争议

的有关各方，通过调停和调解解决争议。 （ｂ）在影响到商

业的任何工业部门发生任何劳资争议时，只要局认为这项争

议有可能对商业造成很大的阻碍，它就可以自己主动，或经

争议中的一方或多方的请求，进行干预。对于州与州之间的

商业只有轻度影响的争议，如果州或其它调解机构可以处理

，则局长和局就应避免试图进行调停。一旦局对任何争议进

行干预，它必须立即同有关各方联系，并尽最大努力通过调

停和调解，使他们达成协议。（ｃ）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局

长不能通过调解使有关各方达成协议，他必须促使他们自愿

寻找别的办法来解决争议而不采取罢工、闭厂或其它施加压

力的办法，包括将雇主最新的解决条件交付该谈判单位的职

工以秘密投票方式予以接受或拒绝。但是，不得因任何一方

不同意或拒绝局长提出的任何程序而认为它违犯了本法规定



的责任或义务。（ｄ）在执行或解释现有的集体谈判协定中

产生的申诉争议，其解决办法以有关各方都同意的方法最后

予以解决为宜。只有作为最后的努力和在特殊情况下，才得

为解决此类申诉争议进行调解和调停。２．４ （ａ）为了防

止或减轻由于劳资争议造成对商业的自由流通的阻碍，任何

影响到商业的工业部门的雇主与职工及其代表，必须：（１

）尽一切努力就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达成协议并保持协议

，包括在对此类协议的条款提出作任何修改时要事先及时给

以通知的规定；（２）一旦在集体谈判协定的条款或执行问

题上产生争议，而争议的一方请求开会，或打算参加协定的

一方请求开会时，立即安排这次会议并努力使会议迅速解决

此项争议；（３）如果此项争议开会不能解决，局应立即充

分参加局为协助解决争议而根据本法召集的会晤。２．５ （

ａ）特此设立国家劳工管理小组，组员十二人，由总统任命

，其中六人从企业行政管理方面有名望的人物中挑选出来，

其余六人从劳工方面有名望的人物中挑选出来。组员任期三

年，但是当一名组员在到期前留下空缺时，填补空缺的新组

员的任期只是前任组员剩下未完的时间，而被总统任命的第

一批组员中，四名的任期为一年，另四名的任期为二年，剩

下四名的任期为三年。小组组员在进行小组的公务活动时，

每天报酬为二十五美元，在离开居住的地方去处理公务时，

得按实际开支领取旅行和生活津贴。（ｂ）经局长请求，小

组有责任就避免产业争议和调停争议及自愿解决争议的方式

、特别是对影响到国家公共福利的争议的解决办法，提出意

见。国家紧急状态２．６ 一旦美国总统认为实际发生的罢工

、闭厂，或罢工、闭厂的威胁牵涉到几个州或同外国有关的



整个或大部分贸易、商业、运输、无线电和电视、或电讯产

业部门或生产商品的部门，如果听任其发生或继续下去，将

危及全国卫生或安全时，他可以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对争议

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且在他规定的时间内向他提出书面报告

。报告必须包括一份关于争议真相的声明，其中包括有关各

方的表态声明，但不得包括任何建议。总统必须将报告的一

份副本正式交给局，并且将内容公诸于众。２．７ （ａ）调

查委员会由主席一人和总统认为必要的委员数人组成，它有

权根据情况需要，在美国任何地方开会和进行活动，举行公

开或秘密的听证会，以便弄清发生争议的原因和情况。（ｂ

）调查委员会委员实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每天应得报酬五

十美元，外加必要的旅行和生活津贴。（ｃ）为了使根据本

章规定指定的任何委员会得以进行听证或调查，此类委员会

的权力和职责中得享有修正后于１９１４年９月１６日通过

的联邦行业委员会法（修正后的美国法典第１９部分、第１

５章、第４９和５０条）第九和十条的规定（关于证人出席

作证和提供帐册、证件与文件等）。２．８ （ａ）总统在收

到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可以指示检察长请求有关各方所

属的任何美国地区法庭下令中止此类罢工或闭厂，如果法庭

发现此类罢工或闭厂、或罢工或闭厂的威胁可能带来以下后

果：（ｉ）影响到几个州之间或同外国进行贸易、运输、无

线电和电视或通讯、或生产商品的全部或大部分产业部门；

（ｉｉ）如果听任此类罢工或闭厂发生或继续下去则将危及

国家的卫生与安全，它有权予以中止并得为此发布适当的命

令。（ｂ）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使用起名为“为明确和限

制衡平法庭等的权力范围对审判法的修正法”的１９３２年



３月２３日法的规定。（ｃ）有关巡回上诉法庭和最高法庭

在收到根据修正后的审判法第２３９条和２４０条（美国法

典第２９章、第３４６条和３４７条）规定发出的调案令或

证书之后，得对上述法庭发出的命令加以审查。２．９ （ａ

）一旦地区法庭根据本法第２８条下令中止已经或即将危及

国家健康或安全的行为或措施时，争议的有关各方有责任在

本法设立的局的协助下，尽一切努力调整和解决其分歧意见

。任何一方都无义务接受局提出的全部或部分的解决方案。

（ｂ）在发出此类命令的同时，总统必须将原先对争议情况

提出报告的调查委员会重新召集起来开会。六十天之后（除

非届时争议已经解决），调查委员会必须向总统报告有关各

方当前的态度及为解决争议而已经作出的努力，并且包括各

方的表态声明和雇主为解决争议提出的最新条件。总统必须

将此类报告公诸于众。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必须在这以后的

十五天内，在同争议有关的每个雇主雇用的职工中，就是否

接受雇主提出的最新解决方案，举行一次秘密投票，并且在

投票五天之后将其结果正式送交给检察长。２．１０ 投票结

果被确定或在此前争议已经解决之后，检察长必须向法庭提

出动议，要求撤消禁令；法庭必须随即批准动议，撤消禁令

。当此类动议被批准时，总统必须向国会提出处理经过情况

的全面报告，包括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国家劳资关系委

员会举行的投票结果，以及他认为应予考虑和采取的适当行

动的建议。收集集体谈判协定等２．１１ （ａ）为了使雇主

和职工的代表以及公众了解情况和进行参考，劳工部劳动统

计局必须保存一套有关所有集体谈判协定和为解决或调解争

议而达成的协议和采取的行动的全部档案。这部档案将根据



劳工部长确定的适当条件供公众参阅，但不得泄漏秘密提供

的特殊情况。（ｂ）劳工部劳动统计局有权根据局、或雇主

、或职工、或其代表的请求，向他们提供有助于解决劳资争

议的一切材料和实际情况，但不得泄漏秘密提供的特殊情况

。铁路劳工法的规定均属例外２．１２ 本法的规定不适用于

属于历次修正的铁路劳工法规定范围内的一切事项。卫生保

健部门劳资争议的调解办法２．１３ （ａ）如果联邦调停调

解局局长认为，如听任一次涉及卫生保健机关的罢工或闭厂

、或罢工或闭厂的威胁的发生或继续，将大大妨碍当地的卫

生保健工作时，他可以在联邦调停调解局得到通知三十天之

内根据本法第八条（ｄ）款最后一句（Ａ）目的规定（第八

条（ｄ）款（３）项所要求的），或在通知十天之内根据（

Ｂ）目的规定，设立一个公正的调查委员会，进一步协助解

决僵局，调查争议中的问题，并在成立十五天之内向有关各

方提出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必须包括真相调查结果以及委员

会为解决争议而提出的建议，以达到及时、和平与公正地解

决争议的目的。委员会成员人数由局长酌情决定。根据本条

被指定的委员会成员不得同争议中的卫生保健机关或职工组

织有任何关系或有任何牵连。（ｂ）（１）受联邦政府雇用

的人员，如被指定为按本条规定设立的任何委员会的成员时

，不得另付给报酬，但在履行其职责时所需的旅行、生活和

其它开支得予以报销。 （２）不属以上（１）项规定的人员

，如被指定为按本条规定设立的任何委员会的成员时，得按

局长确定的标准付给报酬，但报酬不得超过美国法典第５章

第５３３２条一般任务ＧＳ１８款每天报酬标准的规定，其

中包括他们为履行本条规定的职责的每天交通费，而且他们



在履行本条规定的职责时所需的旅行、生活和其它开支也得

予以报销。 （ｃ）根据本条（ａ）款设立了委员会之后以及

在此类委员会提出报告后十五天之内，在谈判更新合同的情

况下，争议中的有关各方不得改变合同到期前的状况，而在

初次合同谈判中则不得改变产生僵局前的状况，除非各方另

有协议。（ｄ）为执行本条各项规定所需的开支，得予以报

销（本条为１９７４年增加的）。【章名】 第三章 劳工组织

提出的诉讼或对劳工组织提出的诉讼３．１（ａ）在一个影

响到商业的工业部门，雇主和代表职工的劳工组织之间，或

劳工组织相互之间发生按本法规定为违反合同的诉讼时，可

以向能够管辖有关各方的任何美国地区法庭提出，不问争议

牵涉的数目大小，也不问争议有关各方的公民地位。（ｂ）

按本法确认为在一个影响到商业的工业部门代表职工的任何

劳工组织，以及按本法确认其活动影响到商业的任何雇主，

必须对其代理人的行动负责。任何此类劳工组织作为它所代

表的职工的一个实体，向美国法庭提出诉讼，或被人提出诉

讼。美国地区法庭对一个劳工组织判处的任何罚款，只许对

作为一个实体的组织和对其资产来执行，而不得对任何个别

会员或他的资产来执行。（ｃ）美国地区法庭为就劳工组织

提出的诉讼或对劳工组织提出的诉讼采取行动和进行审讯，

对于凡是（１）有关劳工组织在本地区设有总部，或（２）

其负责人或代理人代表其职工会员进行活动的劳工组织，均

得有管辖权。（ｄ）美国任何法庭对一个劳工组织的一名负

责人或代理人的传讯、发出传票或其它提出诉讼的程序，亦

即向该劳工组织提出传讯或诉讼。（ｅ）根据本条规定，在

确定某人是否另一人的“代理人”并使另一人为某人的行动



负责时，不决定于某人的特定行动是否真正被授权或事后得

到准许。对职工代表付款的限制３．２ （ａ）任何雇主或雇

主的组织或作为雇主的劳工关系专家、顾问或咨询顾问的任

何人或按雇主利益行事的任何人，若向下列人士或组织付给

钱物、借给钱物、赠给钱物，或同意付给钱物、借给钱物或

赠给钱物，都是非法的。（１）在一个影响到商业的工业部

门被雇的任何职工的任何代表；（２）在一个影响到商业的

工业部门代表或谋求代表被雇的任何职工或打算将他吸收为

会员的任何劳工组织或其负责人或雇员；（３）在一个影响

到商业的工业部门被雇的任何职工或少数职工或职工委员会

，给予其数目大于他们的正常报酬，目的是为了使他们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其他职工通过自己挑选的代表行使组织和集体

谈判的权利；（４）在一个影响到商业的工业部门进行活动

的一个劳工组织的负责人或雇员，目的是影响他作为职工代

表或该劳工组织的负责人或雇员所采取的行动、决定或履行

的职责。（ｂ）（１）任何人请求、要求、收下或接受以上

（ａ）款禁止的任何款项、贷款或赠款，都将是非法的。（

２）任何劳工组织或作为该劳工组织的任何负责人、代理人

、代表或雇员，向受雇于商业运输的汽车驾驶员（根据州际

商业法第二部分规定的定义）或向驾驶员的雇主，索取或接

受钱物，作为汽车卸货的费用，是非法的；但是不得借本项

规定将雇主付给其职工的工作报酬解释成为非法的。（ｃ）

本条的规定对于以下情况不适用：（１）雇主付给他雇来负

责在劳动关系或人事管理方面公开代表他的任何职工的任何

钱物，或雇主作为工作的报酬付给既是他现在或过去的职工

又是职工代表或一个劳工组织的任何负责人或雇员的任何钱



物；（２）根据任何法庭的判决，或仲裁员或公正的主席就

任何要求、指控、申诉或争议，在没有欺骗或强制的情况下

，达成妥协、调整、解决或撤消方案的决定或裁决，而付给

或赠给的钱物；（３）在正常交易的过程中，按市场价格，

出售或购买物品或商品；（４）为付劳工组织的会费而从职

工工资中扣下来的钱；只要雇主已经收到每个职工一份从工

资中予以扣除的书面委托书，委托书为期不超过一年，其间

不得撤消，如果集体协定停止生效期在此以前，则在后者到

期前不得撤消；（５）把钱物付给纯粹为了雇主雇用的职工

及其家属与抚养人的福利而由此类代表设立的托管基金（或

同交付类似款项的其他雇主雇用的职工及其家属与扶养人共

同设立的基金）；只要（Ａ）此类款项被保管起来，目的是

为了从本金从收入、或从二者为职工及其家属的福利付款，

偿付他们的医药费或住院费、退休金或抚恤金、工伤或职业

病的赔偿金或保险金、失业津贴或人寿保险、残废和疾病保

险、或事故保险；（Ｂ）支付此类款项的详细规定包括在同

雇主签订的书面协定中；职工和雇主派同等数目的代表来管

理这笔基金，另外加几个双方代表同意的人作为中间人；如

果雇主和职工代表双方在管理基金时发生僵局而又没有中间

人打破僵局，协定规定双方得找一个公正的裁判来解决争议

；而如果双方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取得一致，在其中一方提出

请求时，托管基金总办事处所在地的美国地区法庭得指定一

名公正的裁判来解决争议；协定还得规定每年对托管基金查

帐一次，审查结果放在托管基金总办事处或书面协定指定的

其它地点供人查阅；（Ｃ）作职工退休金或年金用途的款项

，单独立帐，不得作其它用途；（６）任何雇主付给此类代



表为集体假期、休假日、解职津贴、学徒费或其它训练费而

设立的托管基金的钱物，只要本款（５）项（Ｂ）目的规定

适用于此类托管基金；（７）任何雇主付给此类代表为下列

目的设立的集体或独立的托管基金的钱物：（Ａ）为职工及

其家属上教育机关学习的奖学金，或（Ｂ）为职工的学龄或

学龄前儿童办的儿童中心的钱物；只要不要求劳工组织或雇

主就设立任何此类托管基金进行谈判，而且拒绝谈判不得被

认为是不公平劳工措施；只要本款（５）项（Ｂ）目的规定

得适用于此类托管基金；（８）任何雇主付给此类代表为偿

付职工及其家属请法律顾问的开支而设立的托管基金的钱物

，但是本款（５）项（Ｂ）目的规定必须适用于此类托管基

金；而且遇到下列情况者不得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Ａ）

诉讼的目的是（ｉ）针对任何此类雇主或其职员或其代理人

，除非是涉及有关工人索赔的案件，（ｉｉ）针对此类劳工

组织，或其上下级组织，或其负责人或代理人，（ｉｉｉ）

根据修正后的国内劳资关系法或本法规定的任何事项，针对

任何其他雇主或劳工组织或其负责人或代理人；（Ｂ）按１

９５９年劳工管理报告和检举法规定禁止由一个劳工组织偿

付法律开支的任何诉讼。（ｄ）凡是蓄意违犯本条规定的人

，得判处犯有不法行为的罪，并得课以不超过一万美元的罚

款，或不超过一年的监禁，或二者并处。（ｅ）美国各地区

法庭和美国各特区和属地的法庭，得按照修正后于１９１４

年１０月１５日通过的“对防止非法约束和垄断行为等现有

法律的补充法”（美国法典第２８章第３８１条）第１７条

（关于通知对方）的规定，根据一定的理由，制止对本条规

定的违犯，而不必考虑修正后的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法



第６和２０条的规定（美国法典第１５章第１７条，以及第

２９章第５２条），以及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３日通过的“修

正审判法和确定及限制衡平法庭权限等的法律”（美国法典

第２９章第１０１１１５条）。（ｆ）本条不适用于本法生

效日正在执行中的任何合同，直至１９４８年７月１日为止

，如合同在此前到期，则直至合同到期日为止。（ｇ）服从

（ｃ）款（５）项（Ｂ）目关于捐助给托管基金的限制本是

合法的，但是不得适用于对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以前通过集

体协定设立的托管基金的捐助，而本条（ｃ）款（５）项（

Ａ）目也不得被解释为不许对此类托管基金进行捐助，如果

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１日前此类基金已经包括集体休假福利的

规定。抵制和其它非法的行为３．３ （ａ）任何劳工组织在

一个影响到商业的工业部门进行按国家劳资关系法第八条（

ｂ）款（４）项规定为不公平劳工措施的任何活动或行为，

都是非法的。（ｂ）任何人凡是在营业或财产方面由于有人

触犯本款（ａ）而受到损害，可以就此向美国任何地区法庭

或任何其他能管辖有关方面的法庭提出诉讼，而且得索回所

受的损失和诉讼费用，诉讼要受第３．１条规定的限制，但

争议牵涉到的数目不受限制。关于政治捐款的限制３．４ 修

正后的１９２５年联邦贪污行为法第３１３条（美国法典１

９４０年版，第２章第２５１条；补充第五部分、第５０章

、第１５０９条），今修正如下：第３１３条 国会以法律方

式授权建立的任何全国性银行或任何公司，为任何政治席位

而举行的任何选举、或为选举任何政治席位或任何公司的候

选人而举行的政治会议或党团会议的初选作出捐款或付出开

支，或者任何劳工组织，为举行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或国会



参议员或众议员或国会代表或常驻专员的选举、或为挑选上

述任何席位而举行的政治会议或党团会议的初选作出捐款或

付出开支，或者为任何候选人、政治委员会或他人接收本条

禁止的任何捐款，都是非法的。每个违犯本条规定而作出捐

款或付出开支的公司或劳工组织，得处以不超过五千美元的

罚款；凡是违犯本条规定同意有关公司或劳工组织作出捐款

或付出开支的公司负责人或董事或劳工组织的负责人，得处

以不超过一千美元的罚款或不超过一年的监禁，或二者并处

。本条所指的“劳工组织”乃是职工纯粹或部分地为各种申

诉、劳动争议、工资、工资级别、工时或工作条件同雇主进

行交涉而参加的任何组织、或任何代理机构、或职工代表委

员会或计划。政府雇员的罢工３．５ 美国或其任何机构雇用

的任何人，包括全部为政府所有的公司雇用的任何人，参加

任何罢工都是非法的。美国或其任何机构雇用的任何人如果

进行罢工，必须立即予以解职，丧失其公务人员的地位，而

且三年内不得被美国或其机构重新雇用。【章名】 第四章 报

告成立共同委员会，以便研究影响到良好的劳动关系和生产

率的基本问题并就此作出报告。＊ ＊ ＊【章名】 第五章 定 

义５．１ 本法使用的：（１）“影响到商业的工业部门”这

个词句，是指任何工业或任何商业活动，其中发生的劳资争

议会妨碍或阻挠商业或趋向于妨碍或阻挠商业或商业的自由

流通。（２）“罢工”这个名词包括职工举行的任何罢工或

其它一致停工的行为（包括由于集体谈判协定过期而进行的

停工行为）以及职工进行的任何一致怠工或其它中断生产活

动的行为。（３）“商业”、“劳资争议”、“雇主”、“

职工”、“劳工组织”、“代表”、“人”、“监工”等名



词的含义，同本法加以修正的国家劳资关系法中使用时一样

。补充规定５．２ 本法中的任何规定，不得被解释为硬要一

个职工在他不同意的情况下去劳动或服务，也不得将一个职

工离开工作解释为非法行为；任何法庭都不得在一个职工不

同意的情况下下令迫使他劳动或服务；也不得将一名或几名

职工确实因工作地点条件异常危险而离开工作岗位，认为依

本法是属于罢工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